
滨滨州州法法治治文文化化公公园园十十一一前前亮亮相相
法治元素与本地特色文化结合，将成标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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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5月4日讯(通讯员 夏华
玲 记者 王领娣) 为加快推进
滨州市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
广场建设，市委政法委、市司法
局、市普法办于4月29日下午在市
委政法委视频会议室召开了全市
法治文化公园建设推进会议。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法治滨州建
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炳山强调，
今年10月1日前完成至少一处法

治文化公园建设任务。
副市长王瑜围绕建设法治文

化公园的重要意义、法治文化公
园建设中的选址、设计标准、建设
施工及部门协调配合等问题作了
强调说明；市司法局、市普法办汇
报了滨州市法治文化公园建设推
进情况，介绍了《滨州市法治文化
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讨论稿)，并
征求各部门意见或建议。

王瑜指出，建设法治文化公
园不仅是普法工作的重要载体，
也是依法治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精心设计，高标准建设，切
实提升全市法治文化公园建设水
平。法治文化公园的建设选址要
结合实际情况，符合群众需要；规
划设计起点要高，从设计之初，就
要在形式和内容上做到入眼、入
脑、入心，要坚持雅、俗相结合，法

治元素与本地特色文化相结合，
精心制作设计方案；法治文化公
园的建设施工要精，所做建筑要
耐用，要长久，真正把法治文化公
园建设成为各县区的标志性作
品，打造具有滨州特色的法治文
化阵地。

胡炳山强调，各县区、各部
门要认真领会这次会议精神，切
实把法治文化公园建设摆上重

要工作日程，扎实开展好法治文
化公园建设工作。抓紧着手法治
文化公园选址、规划及建设工
作，按照工作职责，2014年10月1
日前完成至少一处法治文化公
园建设任务。落实责任，同时要
加强对法治文化公园建设督导，
法治滨州建设领导小组要定期
调度各县区法治文化公园建设
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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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阻碍执法

三男子被批捕

本报5月4日讯 (通讯员 王
楠 记者 王领娣 ) 为了帮助
他人逃避检查，三男子在公共场
所公然以推搡、殴打等方式阻碍
交警依法执行公务。近日，三男子
被滨城区检察院以涉嫌妨害公务
罪批准逮捕。

3月31日下午，隆某、纪某、林
某某在饭店吃完饭后，由苏某负
责驾驶江淮越野车送隆某、林某。
当行驶到黄河二路渤海八路路口
时，执勤交警前来检查车辆，为了
使苏某逃避检查，隆某林某下车
后推搡执勤人员，还对过往车辆
予以谩骂、脚踢，隆某又打电话让
纪某赶到现场，三人继续以辱骂、
推搡、殴打等方式阻碍执勤人员
执法，期间还有人拿出随身携带
的匕首威胁恐吓执勤人员。最终，
隆某被赶来的公安民警当场抓
获，纪某、林某二人逃窜。

滨城区检察院认为隆某等三
人为抗拒执法，造成多名执勤人
员受到伤害，交通秩序严重受阻，
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依法对隆某等三人批准逮捕。

4月30日，市文明办和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开
展了杜绝城市车窗抛物不文
明行为倡议活动，并邀请市
民参与签名。提倡广大市民
在车内设置垃圾袋等，爱护
公共环境，关爱他人生命安
全。图为市民在活动现场签
字。

本报通讯员 刘新萍
黄茜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超超载载货货车车司司机机装装病病逃逃避避处处罚罚
被民警及工作人员识破，最终缴纳了通行费

本报5月4日讯(通讯员 李洪
垣 李海英 王敬 记者 李运
恒) 2日，一辆黑L-C7730拉菜半
挂车在鲁北收费站因超载被拒绝
免费后，司机装病躺在磅称上近两
个小时，伎俩被识破后，经派出所
民警勒令，司机才缴纳了通行费
等。

2日18点30分，一辆牌照为黑
L-C7730的拉菜半挂车行至滨德
高速公路滨州管理处鲁北收费站
绿通专用通道时，因超载被拒绝免
费，并需缴纳通行费。但该车车主
拒不配合缴费。收费站工作人员介
绍，司机随后强行倒车，并拿出矿
泉水、撬棍等物品对磅秤进行破
坏。收费人员制止后，车主竟嚣张
地扯破了当班中队长的制服。

见到这样的场景，一旁司机竟
当即躺了下来，并说自己的心脏病
犯了。“不一会儿，车主低头对司机
说了什么，司机竟然爬起来换了个
地方，直接躺在了磅称上，随后我
们的工作人员报了警，并拨打了
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介
绍，车主满口脏话，拒不配合公安
人员的处理，并且阻挠“120”施救，
晚上8点30分左右，司机最终被120
急救车抬走。可到了无棣县中心医
院后，司机拒绝接受任何检查，在
民警的一再要求下，车主和司机才
尴尬地承认了想装病逃避处罚的
行为。

随后，在公安人员的协调下，
车主和司机不但返回缴纳了通行
费，还要负责120急救的费用。

女女子子采采草草料料不不慎慎掉掉入入废废井井身身亡亡
废井所有者没有做任何防护，被判承担30%的责任

本报5月4日讯 (通讯员 姜玉霞
记者 王领娣) 近日，沾化县法院

审结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受害人
郭丽(化名)因到废井旁给羊采草料不
慎跌入井中丢命，废井所有人沾化某
老年福利中心因未做任何防护，被判
承担30%的责任。

家住沾化的郭丽，平日里除了地
里 的 农 活 ，自 己 还 养 了 十 多 只 羊 。
2013年冬的一个上午，郭丽像往常一
样到老年福利中心附近给饲养的羊准
备饲料，由于冬天下雪路面打滑，饲料
没有准备好，自己脚下一滑跌进了废
弃的井中，当场死亡。家人在久等不来
的情况下到处寻找，最后在废井中找
到了郭丽。家人认识到郭丽的死与没
有设置任何明显标志的废井有关，经
过几次协商，与废井所有人都没有达
成协议，无奈之下将沾化某福利中心
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保
护，本案所涉水井是20世纪90年代初，
老年福利中心因没有固定的生活用水，
在院落外南略偏东约30米、老年福利中

心原养鱼池西南角处，自行挖掘的。几
年后，因老年福利中心通上自来水，该
水井一直未再使用。老年福利中心作为
管理人，负有对水井采取添加覆盖物、
防围或设置警示标志甚至填埋等管理
职责，以防止危害的发生。

老年福利中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自己尽到了相应管理责任，且管理行
为的缺失是构成郭丽落井死亡的原因
之一，因此老年福利中心应对郭丽的
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本案事
故发生于上午，视线较好，且事发于冬
季，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照片，井口周
围的植被均已枯萎，井口并非不易辨
认，井口周围堆积的树枝也并未将井
口覆盖而是在井口一侧，郭丽作为具
备正常认知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发
现并自行避开井口，其跌入井中应属
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故其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综
合考虑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再结
合事发时井口周围尚有积雪的实际情
况，老年福利中心的赔偿比例应为
30%。

躺倒者为司机，打电话者为车主。 视频截屏

“微信互动”助力

流动人口管理

本报讯 邹平县黄山街道计
生办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方法，利
用“微信互动”，帮助他们及时解
决办理各类计生证件和享受计划
生育基本公共技术服务等问题，
以更好地落实流动人口均等化服
务，受到广大流动人口育龄群众
好评。

据统计，黄山街道外来务工
人员2000余人。由于他们手机更
换频繁，常有联系不上的现象；此
外，发布重要信息时，计生工作人
员不得不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
打，双方都费时费力，影响到服务
质量。

“微信互动可以随时随地和
流动人口沟通。”街道计生办主任
李海涛介绍说。外来人员通过添
加街道计生办为微信好友，就可
以上线了解信息或交流。

(周璇 王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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